
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鲁财采〔2016〕43 号 

  

 关于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直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充分发挥科研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激发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创新活力，促进科技事业发展，根据山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快政府采购

改革的意见》（鲁政办字〔2016〕207号），参照财政部

《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中央高校、科研

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库

〔2016〕194号）精神，现就省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

仪器设备采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科研项目资金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项目资金中，涉及《政府

集中采购目录》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科研仪器设

备，一律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并明确“科研项目资金”性

质。 

年度执行中，确需对“科研项目资金”项目政府采购

预算内要素进行调整的，可直接在“山东省政府采购管理

交易系统”（以下简称“采购系统”）内变更，不需再报

省财政厅审核。涉及“科研项目资金”调增或调减政府采

购预算的，仍按省财政厅预算调整有关规定程序办理，报

省财政厅相关部门预算管理处审核批复。 

二、完善科研仪器设备自行采购机制 

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自行组织或委托代理机构采

购各类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活动应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规定执行。对科研所需的家具、办公自动化设备、车辆等

通用类货物，仍按照当前采购组织形式，通过协议供货、

定点采购或批量集中采购等方式采购。 

（一）明确政府采购方式。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自

行组织或委托代理机构组织采购活动过程中，应根据《政

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结合实际采购需求，



选择相应的政府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

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或单一来源，不得规避政府

采购法定流程。 

（二）申请采购进口产品。科研仪器设备一般应采购

本国产品。因科研需要采购进口产品且属于省级《进口产

品采购目录》外的，应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

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规定，在组织专家论证

后，通过采购系统备案并获得备案意见，相关论证专家可

自行选定。所采购进口产品属于《进口产品采购目录》内

的，可直接在预算编报或建议书填报时选择对应的进口产

品。 

（三）申请非招标采购方式。对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

下的项目，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根据采购需求等，自

行选择相应的采购方式；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应选

择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方式，因特殊情况，确需采用

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的，采购单位应在采购系统内上报

变更申请，并注明“科研资金项目”，省财政厅将予以优

先审批。其中，对申请变更为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由采

购单位按照《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 74号）规定，在“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公示无异



议后，将专业人员论证意见及公示情况一并上传采购系

统，由省财政厅审核备案。 

（四）确认政府采购建议书。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确需对“科研项目资金”政府采购预算进行调整的，填报

政府采购建议书时，可直接对相关各要素进行变更，包括

采购品名、采购方式、代理机构、进口产品等，变更确认

后直接通过“直通车”在采购系统内备案。建议书执行后

需调整的，在采购系统内通过“建议书变更”进行备案

（委托代理机构组织的，需代理机构确认）。 

（五）选择评审专家。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仪

器设备的评审专家抽取和使用，应执行财政部《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 号）相关规定，

并根据采购方式依法确定评审专家数量及人员组成。采购

单位可自行选择评审专家。自行选择的评审专家与供应商

有利害关系的，应严格执行有关回避规定。评审活动开始

前，采购单位和代理机构不得泄露评审专家相关信息。评

审活动结束后，采购单位或代理机构应将自行选定的评审

专家信息及专家评审打分情况录入采购系统。 

（六）备案政府采购合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当

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采购文件

确定的事项，在采购系统内录入采购活动及中标（成交）



供应商相关信息，实行政府采购合同网上备案。合同备案

信息应明确具体采购方式，对公开招标数额以上项目未经

省财政厅核准而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的，无法录入合同信

息，也不予支付财政性资金。 

（七）公开政府采购信息。除涉密情形外，各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应参照《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管理暂行

办法》（鲁财采〔2015〕10号）有关规定，由采购单位或

代理机构通过“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对科研仪器设备

采购的采购需求、采购预算、采购文件、采购结果、采购

合同和履约验收情况予以全面公开，保证采购全过程的公

开、透明、可追溯。 

三、加强科研项目资金采购监督检查 

（一）加强采购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各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应建立岗位清晰、职责明确、权责对等的政府采购

内部控制管理机制，理顺政府采购链条，严格控制科研项

目资金范围，加大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力度。尤其在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环节，切实履行采购主体责任，确保采

购项目的质量和效率。对自行组织采购活动的，要提高采

购文件编制和采购活动组织水平，保证采购活动依法合

规、有序高效。 



（二）建立自行采购监督检查机制。将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的科研仪器设备自行采购纳入信息公开和代理机构

年度检查重点，对未按规定组织采购活动和公开采购信息

的，一律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山东省政

府采购管理办法》等规定，追究采购单位或代理机构责

任。 

（三）实施采购结果评价反馈。建立科研项目资金的

政府采购结果评价反馈机制，充分发挥结果评价的引导和

约束作用，并将采购评价结果反馈至项目评审、预算申请

和资产管理等方面，形成政府采购闭环管理。对资金使用

不当或效率低下的，予以通报和约谈，并作为以后年度预

算安排的依据。 

本通知自 2017年 1 月 1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9 日。                                                          

山东省财政厅 

2016 年 12 月 6日 


